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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芜湖、蚌埠、阜阳、安庆
列为区域医疗（次）中心

根据规划布局，将全省 16 个设区市划
分为医疗卫生创新、发展、成长类城市，实
行分类发展。

创新类城市包括合肥、芜湖、蚌埠、阜
阳、安庆市。作为全省区域医疗（次）中心，
在急危病症、疑难重症诊疗、医学教育和科
研领域发挥引领作用，鼓励设置具有国际
水平或国内一流水平的三级专科医院，引
导现有三级医院发展具有国际（内）领先医
疗技术水平的临床专科。

发展类城市包括淮南、马鞍山、淮北、
铜陵、滁州、池州、宣城市。在区域内急危
病症、疑难病症和科研教学领域发挥辐射
带动作用，鼓励以现有医疗资源为基础，发
展高端医疗技术，新增资源向薄弱领域倾
斜，使之具备国内先进水平或省内一流水
平的临床服务能力。

成长类城市包括亳州、宿州、六安、黄
山市，具备区域内整体综合性或专科性医
疗服务水平，引导卫生资源向薄弱区域和
薄弱领域倾斜，增强卫生资源的综合服务
能力。

全省划分为3个区域医疗中心
按区域地理位置和安徽经济社会区域

发展现状，将全省划分为3个区域设置区域
医疗中心：皖中医疗服务区包括合肥、六
安、滁州3市，合肥市既是皖中医疗服务区，
也是全省区域医疗中心。

皖南医疗服务区包括芜湖、安庆、黄山、
马鞍山、宣城、铜陵、池州 7 市，芜湖市既是
皖南医疗服务区，也是全省区域医疗分中
心，安庆市为皖南的区域医疗次中心。

皖北医疗服务区包括蚌埠、阜阳、淮北、
亳州、宿州、淮南6市，蚌埠市既是皖北医疗
服务区，也是全省区域医疗分中心，阜阳市
为皖北的区域医疗次中心。

建设1个代表国家先进水平的
国家综合性医疗中心

3 个区域医疗中心：以合肥市为中心，
芜湖市、蚌埠市为分中心，支持建设 1 个代
表国家先进水平的国家综合性医疗中心，
3～4个达到全国较高水平的省级区域综合
性医疗中心。

2 个区域医疗次中心：以阜阳市、安庆
市为次中心，打造 2～3 个代表本省高水平
的综合性或专科性医疗中心。

8个区域医疗基地：以淮北市、亳州市、
黄山市、宿松县、金寨县、泗县、天长市、广
德县为基地，向周边县区提供较高水平的
综合性或专科性医疗服务。

将控制省办公立医院床位规模
每 1000 万人口规划设置 1～2 个省办

综合性医院（含中医类医院），按皖南、皖
北、皖中3个片区设置。

皖中地区设置安徽省立医院集团、安
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集团、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4
所综合性医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所中
医类医院，安徽省儿童医院、安徽省胸科医
院2所专科医院；皖南地区设置皖南医学院
附属弋矶山医院1所综合性医院；在皖北地
区设置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蚌埠医
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 所综合性医院。根据
需要独立规划设置妇产、肿瘤、精神、传染
病、职业病以及口腔、康复等省办专科医院
（含中医类专科医院），形成功能比较齐全
的医疗服务体系。

省办综合性医院床位规模在本规划期
内原则上不予增加。单体床位规模控制在
1000 张左右，原则上不超过 1500 张。医
院制定总体建设与发展规划，逐步压缩床
位，向康复、特病专科、医养结合示范等方
向转型，合理优化结构，调整资源布局。

安徽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五年规划出炉

全省分为皖中皖南皖北三个区域医疗中心
为优化卫生资源配置，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效率，增强卫生综

合服务能力，日前《安徽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6-2020年）》正
式公布。 ▋记者 祝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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